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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資源之最有效利用及公平合理分配。本部公路總局將以便民的角度思考，持續研議更多

元化代收管道及便民措施，提供民眾更便捷之監理服務。 

（七十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建請交通部協調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

訂自行車用照明設備使用規範，與照明設備之規格標準乙案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4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4-650） 

丁委員建請交通部協調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訂自行車用照明設備使用規範，與照明設備之

規格標準乙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查現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對於包括城市與旅行、登山、路跑等自行車之安全要求與試驗法，

已訂有完整之國家標準規定，其中亦包含委員所提相關自行車之照明系統與反光裝置之標準規範。

交通部曾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議將前揭國家標準列為應施檢驗項目之可行性，本案委員所提

建議，交通部已再次函請經濟部協調標準檢驗局研議辦理。 

（七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振興經濟及放寬外勞政策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52） 

黃委員就振興經濟及放寬外勞政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鑒於歐債危機短期難解、國內產業結構失衡、出口衰退等內外在因素，行政院已於本（101）

年 9 月 11 日宣布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融合中長期調整經濟體結構策進作法，並兼顧

短期提振景氣任務，旨在改善產業體質，推升經濟成長動能，以提升經濟景氣因應能力。相

關重點說明如下： 

(一)在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公共建設方面，訂定「創新財務策略推動公共建設」工作重點，包

括推動「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公私合作機制」，落實推動以增額容積

、租稅增額財源、異業結合行銷、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等方式，協助公共建設籌措資

金。另亦積極啟發促參案源，吸引國內資金及陸（外）資投入公共建設等。 

(二)在創造就業方面，提出「101 年促進就業實施計畫」，並將透過「擴大產學合作」、「強

化職業訓練」、「提升就業媒合成功率」等措施，達成本年促進就業達 6.5 萬人、培訓達

30.3 萬人次之目標。另積極推動「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辦理「青年人才培訓深耕

方案」，針對 15 至 29 歲青年辦理訓練計畫，協助順利由校園銜接至職場。 

(三)在促進臺商回臺投資方面，規劃於本年 10 月底推出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方案，將鼓勵發展

國際品牌、於產業鏈居關鍵地位與發展高附加價值之臺商回流，並透過解決基層人力不

足放寬外勞、擴大職訓、土地取得困難、設備進口關稅優惠、ECFA 談判有利項目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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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在臺投資及就業之成長。 

二、依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

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據此，行政院勞委會對國內所缺之基層勞工，係

採取補充性方式，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並透過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之勞資學政社會

對話機制，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與就業情勢，共同研商適切之外籍勞工政策。為協助傳統

產業、中小企業之特定製程（3K）工作所面臨勞動力缺乏問題，依上開小組會議協商共識，

整體考量缺工情形及產業特性之需求，於 99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製造業新制，調整各業聘僱

外籍勞工之適用比率，分級為 10%、15%、20%、25%、35%等 5 級制。此外，行政院本年 10

月 1 日邀集相關部會達成共識，考量製造業新增投資案可促進國人就業，原則同意得增額進

用 5%或 10%外籍勞工，3 年無需繳納附加就業安定費數額，最高進用比率不超過 40%，期滿

後回歸 3K5 級制及附加就業安定費提高外籍勞工配額機制。 

（八十）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妥適規劃並加強宣導身心障礙者鑑定及

需求評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31） 

王委員就妥適規劃並加強宣導身心障礙者鑑定及需求評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

復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公布後，行政院衛生署參照世界衛生組

織（WTO）頒布之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之「八大身心功能障礙類別」，

就身體結構、功能、活動及社會參與等面向重新鑑定，係以障礙是否影響生活，而非疾病為

鑑定。該署並已召開多次會議，邀集內政部、醫界各專科醫學會及身心障礙團體討論修改身

心障礙鑑定標準及方式。未來身心障礙證明申請及各項福利與服務，需依據醫事、社工、特

教、職評等人員籌組專業團隊人員，在 ICF 分類架構下完成鑑定報告及需求評估結果，以提

供身心障礙者適當之福利與服務。 

二、鑑於前開法案修正後，有關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者福利提供及身心障礙證明核發等機制及

作業，均已作大幅更動，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行政院衛生署已於本（101）年 6 月修正發

布「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該署及內政部於同年 7 月會銜訂定發布「身心障礙者醫療

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等相關子法，並規劃身心障礙鑑定流程、鑑定人員

資格及教育訓練課程標準與訓練。另該署與內政部共同合作規劃辦理新制相關宣導，包括於

該署首頁設置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專區，提供相關法規、民眾說明及問答集與鑑定醫院名冊及

併同辦理之科別、診次及時間等相關資訊；辦理北、中、南、東四區鑑定醫院說明會；主動

函知身心障礙者新制相關訊息及提供 1957 福利諮詢專線；補助地方政府推動新制相關經費及

人力培訓等措施。內政部並自本年 7 月至 104 年 6 月針對新申請、自行申請重新鑑定及原領

有手冊註記效期之身心障礙者，進行新制鑑定及需求評估，並加強宣導，亦針對評估工具進


